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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

7月14日，为进一步推进落实消防安全整治，南宁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计划利用6个月时间开展高

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完成高层建筑消防车登高作业区域标绘项目，夯实高层建筑火灾防控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南宁市共有高层建筑8000多栋，其中已建成的超高层建筑（高度超过100

米）300多栋。按照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有关要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重点落实3项工作任务的初步

成效：一是成立专项工作组，在市区范围内的超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高层公用建筑等800个三类

建筑，各设置不少于1个、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的消防车登高作业区域，并在周边设置警示标识，缩短公

共人群密集场所的灭火和救援时间；二是合理配置举高类车辆，加大高层适应性装备革新研发，特别是着

眼于无人机以及机器人在高层建筑火灾扑救中的应用，提高灭火救援能力；三是通过集中治理行动，瞄

准消防车通道、集贸市场等10个热点难点痛点问题，分区域、分行业梳理形成38项任务清单，制定攻坚方

案，明确责任时限，有效解决消防车通道占用、堵塞、封闭等问题。

  让垃圾分类成为文明“新时尚”  梧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7月8日，梧州市举行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新闻发布会，会议介绍梧州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情况，2020年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重点任务、具体要求以及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和作业规范标准。

梧州市垃圾分类的主要目标：到2020年，梧州市区范围内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100%全覆盖，长洲区、万秀区至少1

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场分类示范片区，龙圩区至少1个社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到2022年，长洲区、万秀区实

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龙圩区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到2025年，梧州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系统，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

会议指出，各类场所区分场所不同区域垃圾产生的实际情况配置生活垃圾分类设施，每个场所至少设置1个有害垃圾收集

点，商务事务办公机构、园林绿化场所、交通物流场站、公共清扫区域等一般按二分法（可回收物、其他垃圾）设置，提供

餐饮服务的场所（集贸市场、农批市场等）按三分法（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设置，居民住宅区（单位宿舍等）

一般按（四分类法，即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设置。下一步，梧州市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生活垃圾分

类指引规范。

  北海廉州湾大道工程开工  广西滨海公路将全线贯通

7月22日上午，北海廉州湾大道建设工程正式拉开帷幕。项目建成后，将使广西滨海公路全线贯通，成为连接北海、钦

州、防城港沿海三市的交通要道、产业通道、滨海旅游景观大道。

项目地处北海市大风江东岸至海景广场沿海一带，项目起点接广西滨海公路大风江大桥东岸，经黄金村、卸江村，沿海岸

线向东至南流江（设连接线连通西场镇、新机场规划航站楼），跨越南流江，设单喇叭互通连通七星岛，设菱形互通连通木案

岛，后经更螺岛、党江金滩至烟楼，沿廉州湾东岸向南延伸，经海丝首港、高德大桥，止于北海海景广场。

廉州湾大道全长60.43千米，总投资74.68亿元。项目依托“人、海、滩、岛、林、渔”，以景选线、以路串景，廉州湾大

道建成后，将成为一条安全、舒适、便捷兼顾旅游、休闲的景观大道。

  广西6个县（区）分别获乡村振兴奖励补助资金500万元 

2020年，南宁市武鸣区、兴安县、崇左市江州区、柳城县、玉林市福绵区、北海市银海区6个县（区）在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乡村风貌提升、“美丽广西”乡村建设工作成效明显，分别获得自治区人民政府500万元的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奖励，

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规划编制、乡村风貌提升等方面工作。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对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

的通报》，对2019年落实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14个设区市、

95个县（市、区）予以督查激励，并相应采取30项奖励支持措施。

自2018年10月广西正式启动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全区各地以“三清三拆”环境整治为抓手，加快推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崇左市江州区计划2年之内完成辖区内所有村庄基本整治；南宁市实施全域整治，按照“基

本整治+示范带”模式，全力推进武鸣区环大明山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示范带。2019年，全区共完成2.65万个基本整治型村庄、

548个设施完善型村庄、102个精品示范型村庄项目竣工，逐步塑造和形成“传承文明、桂风壮韵、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

乡村风貌。

  柳州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近日，柳州市召开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联组会议，对《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进行审

议，并现场对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开展专题询问。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目前柳州市规划东门和曙光西路两个历史文化街区，针对这

两个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柳州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分别编制了《柳州市东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和《柳州市曙光

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同时重点对东门历史文化街区、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保护整治，通过设置街区标志

牌、完善地下排水管道、规整露天管线，重新铺设路面、立面整治等措施，改善基础设施和街区生活环境，并对街区内的文

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和利用。

据了解，柳州市是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近年来，柳州市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工作，努力增加名城保护载体、提升名城内涵，取得良好效果。目前柳州市正在加快推进广西首部国家历史名城保护条例

的地方立法工作，进一步建立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法制保障。


